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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： 2025 年 12 月 25 日。

计划竣工日期： 2026 年 12 月 25 日。

工期总日历天数： 365 天，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

日 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，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标准： ①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：达到现行国家、行

业 及地方相应规范、标准要求，成果确保满足业主使用要求并确

保初 步设计通过发改部门审批，施工图通过施工图审查单位的审

查。② 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：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和

环保验收规 范，达到合格标准。③设备要求的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

和设计文件明 确的相关验收合格的标准要求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

签约合同价(含税)为：

暂定合同价格以工程费5549.34万元为计算依据，最终合同价

格 以结算审核部门出具的结论为准。

(1)暂定合同价格为：5556.67万元，计算依据：

工程费用约5549.34万元×中标费率96.62%=5361.77万元，其中

税金为442.71万元，适用税率9%。

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费：194.90万元，其中税金为11.032075

万元，适用税率6%。

(2)最终合同价格：

①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费：194.90万元，为固定总价。

②工程费用：按武陟县财政部门或财政部门委托第三方造价

咨 询机构审定后的96.62%。

·建设工程其他费：如有，以实际发生进行计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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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

充和修改，属于同一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

专用合同条 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。

七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

设 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.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、

采购和施工等工作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

分包，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八、订立时间

本合同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订立。

九、订立地点

本合同在 武陟县 订立。

十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，生效。

十一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 12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 4 份，

承包人各执 4 份。




